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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是国际海运贸易的重要要
道。我国在维护南海海域水上交通安
全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在南沙群岛有
关进驻岛礁上开工建设5座大型灯塔，
对于提升南海海域航海保障、海上搜
寻救助等有哪些意义？7月11日是我
国第12个航海日，在浙江宁波举行的
航海日论坛上，交通运输部相关人员
就以上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我国南海海域民用航
海保障基础设施网络初步
形成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徐成光
说，我国是航运大国、渔业大国、造船
大国和海洋大国，拥有1.8万公里大
陆海岸线和1.4万公里岛屿岸线。

早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我国
的先民就懂得利用碣石指引船舶安
全航行，这也是有记载最早的“自然
航标”。灯塔是海上安全航行重要的
导航公益服务设施，被誉为船舶的

“指路明灯”，是船员的“保护神”。
渔民对于建设南海岛礁灯塔期盼

已久。我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的第一批

灯塔建成发光后，一位长年在南海作
业的渔船老船长说，在很远的地方就
能看到灯塔，就如同看到家乡一样。

徐成光介绍，我国沿海已经设立
了2000余座灯塔、灯桩，全天候、不间
断地为海上生产作业、船舶航行、减灾
救灾等活动，提供良好的导航和助航
服务。

据交通运输部介绍，我国逐步加
大了对南海海域民用航海保障基础设
施的建设。在南沙群岛有关进驻岛礁
上开工建设了华阳等5座大型多功能
灯塔，其中4座已发光使用，1座基本
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这5座大型灯塔
可提供综合导航助航服务，成为我国
在南海海域建设的重要公益性服务设
施。另外，我国在西沙水域建成了晋
卿岛等4座灯桩，在永兴岛等设置了4
座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基站，实现了西
沙重点水域信号的全覆盖；开播了海
上安全信息广播业务，实现了对西沙、
中沙水域信号的覆盖。

“截至目前，我国在上述水域已
经建设31座民用航标设施。岛礁灯
塔、灯桩的建成，以及船舶自动识别
系统、海上安全信息播发系统信号的

覆盖，使我国南海海域民用航海保障
基础设施的网络初步形成。”交通运
输部海事局党组书记许如清说。

灯塔三大功能：安全、
救助、生态保护

许如清介绍，我国作为国际海事
组织的成员国，有责任履行承担南海
国际海运通道的航行安全、人命救助
和环境保护的义务。我国在南沙群
岛有关进驻岛礁上建设灯塔主要有
三大功能。

一是保障国际航线通航安全。
在南海主要航线附近，由于岛、礁、
滩多，暗沙也多，且其位置和水深、
水文缺乏准确的资料记录，加之航
路附近有许多通航障碍物，这些都
需要通过设置航行安全保障设施，
对船舶进行导航指示。

二是为海上搜寻救助、防灾减灾
提供了基础设施支持。通过灯塔的
建设和使用，可以为在南海海域航行
的商船渔船，提供救助协调指导和气
象灾害预警、预防信息服务。

许如清说，针对南海海域特点和

实际情况，我国在湛江、海南、西沙设
置了3个救助站点，并长期部署专业
救助船舶进行值守。我国已在南海
海域多次成功地救助了包括南海周
边国家在内的遇险商船、渔船和船
员、渔民。据海南省搜救中心统计，
从2013年至今，在南海海域发生的
船舶遇险事故中，我国已成功救助了
中外籍遇险人员3396人。

三是有利于降低船舶溢油风险，
保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南海是亚
洲各国石油运输的集中区域，全球三
分之一的原油运输和超过二分之一
的天然气需经南海运输。油轮、液化
气船等船舶在此海域通航密度大，这
意味着，由于船舶发生碰撞、搁浅等
事故而带来的溢油风险也大。一旦
发生类似事故，将会给脆弱的南海生
态环境和周边岛礁、海岸带来灾难性
的影响。

在灯塔的导航指引下，能够帮助
船舶在航行过程中进行有效定位和
航路指引，这对于预防事故险情的发
生，降低船舶溢油污染的概率，进而
有效保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都将起
到重要的支持保障作用。

我国将继续完善南海
海域民用公益性导航助航
设施建设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巡视员郑和
平，长期从事我国航标海测管理工
作。他多次赴南沙群岛有关进驻岛
礁上的灯塔建设现场，全程参与灯塔
建设，对5座灯塔的选址、设计、建设
和发光的全过程十分熟悉、了解。

郑和平介绍，就现状而言，南海
海域特别是南沙群岛附近水域的民
用公益性航海保障设施仍滞后于航
运经济发展。因此，需要逐步构建和
完善航海保障服务网，实现区域全覆
盖，为更加便捷、畅通、高效、安全的
交通运输环境提供重要的基础保障。

郑和平说，为适应和满足船舶安
全航行需求，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完善
南海海域民用公益性导航助航设施建
设，构建海上安全通信网，开展交通水
域测量与制图和建设船舶自动识别系
统等，向过往船只提供高效综合航海
保障服务。 记者 赵文君 齐中熙

(新华社杭州7月11日电)

“安全、救助、生态保护”：

我国将继续完善南海海域
民用公益性导航助航设施建设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11日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公开表
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充分证明了公
道自在人心。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柬埔寨外交

部周六发表声明，再次力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
立场。中方对柬方此举有何评价？

陆慷说，我们注意到柬埔寨外交国际合作部
近日发表声明，表示仲裁案系中菲双方之间的争
议，与东盟整体无关。柬方不会参与任何有关就
仲裁案结果发表共同立场的行动。这已经是柬
埔寨政府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第三次明确表
达在南海问题上的公正、公平的立场。

陆慷说，柬方的声明维护了中国和东盟十
国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国际法
的尊严与权威，也维护了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
益，有助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安全与
繁荣。

“我还可以告诉你，近期又有很多国家公
开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陆慷
说，仅仅以7月份为例，不到10天，除柬埔寨
外，就有安哥拉、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巴布
亚新几内亚、塞内加尔这些国家表达了对中方

南海立场的理解和支持。
“越来越多的国家能够主持正义、公开发声，

充分证明了公道自在人心。”他说。
陆慷说，面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中方的

立场，支持直接当事方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
议，支持主权国家自主选择解决争端的方式，
个别仍在试图拿所谓仲裁案抹黑中国的国家
已经很难再以国际社会自居，已经很难再以国

际法代言人自居，已经很难再称中国是所谓自
我孤立了。

“是谁在遵守和维护国际法，谁在曲解、践踏
国际法，事实自有公论，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已表
明了态度。”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越来越多国家公开表态支持中方南海立场
充分证明公道自在人心

新华社明斯克7月11日电（记者
陈俊锋）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
（议会上院）主席米亚斯尼科维奇日
前表示，白俄罗斯反对将南海问题国

际化，反对外来势力直接插手地区内
事务，希望南海问题有关各方通过和
平方式解决争议。

米亚斯尼科维奇日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白俄罗斯作为联合国一个负
责任的成员，出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基
本原则和国际公平公正，对包括南海问
题在内的问题一贯给予高度关注。

米亚斯尼科维奇说，白俄罗斯在
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一贯主
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欢迎所有
有关方面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坚决反

对把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任何做法。第
三方国家不应就南海问题向任何有关
国家施加压力，任何有关方面不应将
外来势力引入地区争端中来，不应利
用在该问题上不具有发言权的国际机
制来讨论和定性南海问题。白俄罗斯
外长马克伊今年4月在北京访问时，
就曾阐述了上述立场。

白俄罗斯议会上院主席反对将南海问题国际化

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团成员、国
民议会议员弗拉迪米尔·久卡诺维奇
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双
边谈判才是中国和菲律宾南海争端
最好的解决办法。第三方干涉“只会
制造新的麻烦和事端”。

久卡诺维奇说，菲律宾前政府
不顾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
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简称《宣言》）而单方面提起仲裁，

是只顾眼前狭隘利益的错误行为，
传递出的是对睦邻友好的不利信
号。

“有关各方应积极履行《宣言》内
容，这是维护睦邻友好的要素。菲律
宾前政府的单方面行动是‘灾难性’
的错误行径，只能导致冲突久拖不
决，”久卡诺维奇说。

菲律宾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仲裁
庭书记处6月29日称，仲裁庭将于7

月12日公布关于南海仲裁案的实体
问题裁决。对此，中国政府多次郑重
声明，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违背国
际法，仲裁庭对此案没有管辖权，中
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无论仲裁庭
作出什么裁决，都是非法无效的，中
国不承认，不接受。

久卡诺维奇说：“事实上，国际裁
决经常受大国意志左右。过去也曾
有国际法庭在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作出裁决的案例。”
久卡诺维奇说，南海冲突本身就

是“人为”行为，因为“涉事领域本属
中国领土”。菲律宾前政府不可能凭
借一己之力提出仲裁要求，背后定有
某些大国的怂恿。

“南海商业价值巨大，众多商船
途经此水域。中国的经济增长令美
国焦虑，美国以在巴尔干地区或世界
任何地区的惯用伎俩，试图压制中国

在南海地区的利益，降低中国的经济
影响力，控制南海水域和过往船只并
以此获利，这就是菲律宾提起仲裁的
本质。”

久卡诺维奇还强调，双边谈判才
是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任何第三方
都不应牵涉其中。“事实证明，任何第
三方牵涉其中，只会制造新的麻烦和
事端。因为第三方的目的并不是解
决冲突，而只是为了获取利益”。

久卡诺维奇说，菲律宾与中国
“坐下来谈判磋商解决问题更合乎常
理”，但如果“一意孤行，拒绝双边谈
判，那只会铸成大错”。

记者 王慧娟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7月11日电）

第三方干涉中菲南海争议“只会制造新的麻烦”
——访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团成员、国民议会议员久卡诺维奇

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厦门大学教
授、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蔡从燕日
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菲律
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在管辖权、
仲裁庭组成等方面存在疑问，存在非
善意地利用或滥用国际法的情形。

“由菲律宾阿基诺政府单方面提
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可以说是滥用
国际法，至少是没有出于善意地利用
国际法，”蔡从燕说。

蔡从燕强调，中国与包括菲律宾
在内的东盟国家曾签署《南海各方行
为宣言》（下称《宣言》），并将争端解决

机制写入其中，菲律宾没有充分利用
《宣言》中已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在
《宣言》已有其他争端解决安排的情况
下，中方所反对的是任何一个相关当
事方在没有充分地利用已有争端解决
机制的情况下单方面提起仲裁。

蔡从燕指出，“仲裁庭没有恰当地理
解法律，也没有恰当地分析菲方提起仲
裁的意图。在目前的国际法实践中，国
际争端解决机构滥用国际法的风险越来
越大，扩大管辖权的趋势普遍存在”。

蔡从燕直言，目前，越来越多的
国家对南海仲裁庭成员的中立性与

独立性提出质疑，“本案在仲裁庭成
员的选任上明显存在缺失，这就难以
保证仲裁庭组成的正当性”。

据蔡从燕介绍，中国已于2006
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称
《公约》）规定作出声明，将涉及海域
划界等事项的争端排除适用仲裁等
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从而排除了本案
仲裁庭对这些事项的管辖权。本案
中，菲律宾没有直接提出海洋划界问
题，仲裁庭就此认为菲律宾“伪装”的
诉求只涉及《公约》解释问题。

“然而仲裁庭所谓的《公约》解释，

本质上涉及中国与菲律宾等其他南海
周边国家之间未来的海洋划界与主权
认定的问题，仲裁庭实际上是曲解了
中方所作排除性声明的含义，”他说。

蔡从燕指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确立的谈判实际是一种法律义务，这
不仅因为该《宣言》由各南海周边国家
一致达成，而且在长期以来的国家间互
动中被各国领导人一再重申，“我认为
仲裁庭没有全盘考察、恰当判断谈判在
中国与菲律宾以及其他的南海周边国
家之间所应具有的法律性质”。

在蔡从燕看来，对于较为敏感的

国家间争议，协商谈判更有利于促进
争端的实际解决。而本应化解争端的
仲裁裁决，在此次南海仲裁案中并无
助于争端解决，“这个案件中仲裁庭的
处理办法显然会恶化争端，国际社会
应更重视解决争端从而恢复秩序”。

蔡从燕强调，《国际法院规约》规
定其最重要的使命是“解决争端、恢
复秩序”。南海仲裁庭对国际争端解
决机构的认识是片面的，这一仲裁庭
对其自身使命和性质的认知，与《国
际法院规约》中所述并不相符。

蔡从燕说，国际法有时存在一些
漏洞，不少内容是“建设性的模糊”，
这些“模糊”内容原本是为了帮助各
方达成条约而在缔约时故意留下的
空白，而南海仲裁案就是不完善的国
际法被轻易滥用。 记者 兰熙

（新华社柏林7月10日电）

南海仲裁案是滥用国际法
——访厦门大学国际法专家、德国洪堡大学访问学者蔡从燕

新华社香港7月11日电 香港法律团体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近日向荷兰海牙仲裁庭提
交“法庭之友”意见书，认为该仲裁庭对菲律宾
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不具有管辖权。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书记处称，仲裁
庭将于本月12日公布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
实体问题裁决结果。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香
港高等法院执业大律师马恩国11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南海争议实际是中国和菲律宾对
南海岛屿主权和主权所引申出来的权利（如捕
鱼权、开采权等）的一种争议，而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一旦海事纠纷牵涉国家主权争议，
海事仲裁庭就没有管辖权。

仲裁案中菲律宾的其中一项诉求提出，黄
岩岛不能产生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仲裁庭认
为这一诉求与主权无关。但中澳法学交流基金
会认为，即使是一块石，也绝对和主权有关系。
由此可见，对黄岩岛性质的界定，会直接影响主
权和主权范围的大小，因此不属于仲裁庭的管
辖范围。

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钱志庸律师指
出，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仲裁案，中方不接受，不
参与。在没有中方的参与下，随后进行的一系
列程序，包括仲裁团成员的挑选都不符合法律
程序。仲裁本身就存在程序性错误，更不具备
任何执行的权力。

菲律宾于2013年1月单方面就中菲有关南
海问题提起仲裁。2015年10月，仲裁庭裁定对
菲律宾所提部分诉求拥有管辖权，并将其余诉求
的管辖权问题保留至案件实体阶段一并审理。

中国外交部6月8日发表声明表示，中国
一贯主张与直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
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
划界争议。在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上，中
国从来不接受任何诉诸第三方的争端解决方
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

香港法律团体向
海牙仲裁庭提交意见书
质疑其对南海仲裁案管辖权

新华社香港7月11日电（记者王小旎）海
牙常设仲裁法院将于12日就菲律宾提起的仲
裁案发布最终裁决。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郑
若骅11日在港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简称《公约》），争议双方应先进行友好协商，而
菲律宾未有协商就提请仲裁；此外《公约》还涉
及主权国家的保留，因此国际法庭对南海仲裁
案并没有管辖权。

郑若骅当日在一个记者会上宣布，由香港
国际仲裁中心及中国国际法学会共同举办的

“海洋争端解决国际法研讨会”将于7月15日
至16日在港召开。会议将邀请多位国际法领
域的权威律师及学者，就领土主权及海域划界、
国际法上历史性权利及《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
等议题展开探讨。

郑若骅表示，针对12日公布的最终裁决，
研讨会还特别增设了一项议题，专门讨论及评
价裁决结果。她还说，除了邀请律师及学者，会
议还将请来不同国家外交部的代表。“因为国际
法问题不仅涉及法律，还涉及国家实践与国际
关系，希望通过沟通，大家能得出广泛的、具有
代表性的结论。”

谈及南海仲裁案，郑若骅指出，中国与东盟
曾在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简称
《宣言》），同意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目前
《宣言》仍在施行中，当这个程序在进行中时，双
方都没有权利提交仲裁，而没有走（协商）这一
步，在法律层面上讲，仲裁庭对该案是没有管辖
权的”。

郑若骅续指，《公约》第298条提到，允许当
事国对涉及海洋边界划定等方面的争端作出保
留。中国在2006年已就保留作出声明，将针对
相关争议的强制仲裁程序排除在外。她还表
示，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当中，英国、法国、
俄罗斯及中国均加入了《公约》，只有美国除外。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主席：

海牙仲裁庭
对南海仲裁案并无管辖权


